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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風險管理政策 

 

95年 5月 23 日第二屆第十三次董事會通過 

96年 9月 26 日第四屆第五次董事會通過修正 

98年 4月 21 日第四屆第二十九次董事會通過修正 

101年 2月 29日第五屆第二十四次董事會通過修正 

104年 12月 23日第六屆第四十次董事會通過修正 

 

第一章、目的 

第1條 為建立本公司的風險管理標準，確保風險管理的完整性、有效性與合理

性，特訂定本政策。 

第2條 風險管理政策為本公司風險管理的最高指導原則，各類風險管理制度應

依據本政策、各類風險的屬性及其對公司營運穩定性與資本安全性的影

響程度，分別訂定適當的風險管理制度。 

第二章、風險管理範圍 

第3條 本公司風險管理制度應涵蓋市場風險、信用風險、市場流動性風險、資

金流動性風險、利率風險、保險風險、作業風險、法令遵循風險與法律

風險及其他與營運有關之風險。 

第4條 市場風險係指因市場價格、波動率或相關性的變動而造成本公司部位損

失的風險，市場價格包括指數、股價、利率、匯率、商品或信用貼水等。 

第5條 信用風險係指因受下列事件影響而產生損失的風險： 

一、 因債(票)券發行人、貸款人、交易對手或保管機構發生違約、破

產或清算等情事而未依約定條件履行其債務清償責任而產生損失

的風險； 

二、 因債(票)券發行人、貸款人或交易對手的保證人發生違約、破產

或清算等情事而未依約定條件履行其保證責任而產生損失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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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 

三、 因金融商品連結標的信用強度弱化、信用評等等級調降或發生金

融商品發行契約約定的違約情事而產生損失的風險。 

第6條 市場流動性風險係指市場交易量持續性的不足或因市場失序而使交易量

顯著的降低，導致在進行資產出售或部位平倉時，可能產生損失的風險。 

第7條 資金流動性風險係指無法適時地藉由資產出售或對外融資取得充足的資

金，以致無法履行各項到期給付責任的風險。 

第8條 利率風險係指市場利率變動，導致整體計息資產及計息負債的淨利息收

益發生不利變動的風險。 

第9條 保險風險係指經營保險業務時，在收取保險費並承擔被保險人移轉的特

定風險後，因發生承保前非預期的風險變化，造成依約給付理賠款、支

付或提列相關費用高過保險費的風險。 

第10條 作業風險係指由於內部作業、人員及系統的不當或失誤，或因外部事件

所造成直接或間接損失的風險。 

第11條 法令遵循風險係指執行各項業務時，因未遵循相關法令規定而可能受主

管機關裁罰的風險。 

第12條 法律風險係指契約本身不具法律效力、越權行為、條款疏漏、規範不週

等，致使契約無效而可能發生潛在損失的風險。 

第三章、風險管理權責 

第13條 董事會為本公司風險管理最高決策單位，主要職責如下： 

一、 核定風險管理政策； 

二、 核定重要風險管理制度； 

三、 核定年度風險限額； 

四、 督導風險管理制度的執行。 

第14條 審計委員會應協助董事會執行其風險管理職責，主要職責如下： 

一、 審議風險管理政策； 



                                           

 3 

二、 審議重要風險管理制度； 

三、 審議年度風險限額； 

四、 協助督導風險管理制度的執行。 

第15條 風險管理委員會應協助審計委員會與董事會執行其風險管理職責，主要

職責如下： 

一、 審議年度風險限額； 

二、 審閱風險管理報告； 

三、 整合與協調子公司間的共同風險管理議題； 

四、 宣達與溝通重要風險管理事項。 

第16條 管理階層應審視公司各項營運活動所涉及的風險，確保公司風險管理制

度能完整、有效地控制相關的風險。 

第17條 風控長應督導、統合與協調本公司及各子公司風險管理部門。 

第18條 風險管理部門主要職責如下： 

一、 研擬風險管理制度； 

二、 建立衡量風險的有效方法； 

三、 建立風險管理系統； 

四、 監控風險與分析風險； 

五、 陳報與預警重要風險。 

第19條 法令遵循部門應執行法令遵循風險控管，確保各單位業務執行及法令遵

循風險管理制度皆能遵循相關規範，並協助評估各項業務可能涉及之法

令遵循風險。 

第20條 法務部門應執行法律風險控管，協助評估各項業務、法律文件、契約可

能涉及之法律風險。 

第21條 業務部門的風險管理職責為在執行各項業務前，完整地檢視各類風險管

理規範，並確實遵循各類風險管理規範。 

第四章、風險管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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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條 風險管理程序應包括風險辨識、風險衡量、風險監控及風險管理報告。 

第23條 風險辨識係指經由分析程序，以確認各項業務所具有的風險屬性與風險

類型。 

第24條 風險衡量係指對各項可能產生潛在損失或影響潛在損失的風險特徵作出

合理的估計。對可量化的風險特徵，應採適當的量化方法衡量其風險程

度；對無法量化的風險特徵，宜採適當的質化方法表達其風險程度。 

第25條 風險監控係指依據各項業務的風險限額，評估該業務實際產生的風險程

度，以確保各項風險符合公司授權。 

第26條 風險管理報告係指將風險管理相關資訊陳報相關主管。風險報告的層

級、內容與頻率，應依據風險的屬性及其對公司業務、損益與淨值的影

響程度而調整。 

第五章、子公司風險管理 

第27條 子公司應依本公司風險管理政策，建立符合其業務組合、業務規模及資

本規模的風險管理制度，以有效管理其所承擔的各類風險。 

第六章、風險管理資訊揭露 

第28條 本公司應依主管機關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IFRSs)的規定，揭露風險管理

資訊。 

第七章、實施與修正 

第29條 本政策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及本公司相關規範辦理。 

第30條 本政策經董事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